天津市质量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津质量组办〔2019〕12号


关于开展2019年天津市质量攻关成果
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指导意见》、《中共天津市委 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质量立市战略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实施意见》和《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奶业振兴保障乳品质量安全的实施意见》，天津市质量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开展质量攻关成果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活动主题
推进质量提升，助力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
二、申报范围和注意事项
（一）提升产品质量，围绕改进生产工艺、减少产品缺陷、增加生产效率、解决技术难点开展活动。 
（二）节约能源降低消耗，围绕改进节能技术工艺、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污染物排放、清洁生产开展活动。
（三）自主创新，研制新产品、新工艺，新方法解决难题，提升产业竞争力。
（四）上报质量攻关项目不得抄袭，不得与历年项目雷同，不得违反保密规定。
三、活动安排
（一）组织申报
一季度，下发申报本年度质量攻关重点项目的通知，天津市质量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各区市场监管局、各工业集团作为推荐单位组织引导帮扶企业积极参与申报，特别要鼓励乳制品企业参与质量攻关活动。
推荐单位要紧扣活动主题，将质量攻关作为突破口，推动中小企业质量提升。
申报企业要选择能显著提升产品质量水平、预期为企业带来显著效益的项目列入本年度工作计划中，参加全市质量攻关活动，报至推荐单位。
4月25日前各推荐单位将天津市2019年质量攻关重点项目申报表（见附表）报送市市场监管委。
（二）确定计划
二季度，根据各推荐单位申报的项目，下达全市2019年质量攻关重点项目计划名单，企业各项目组制定实施方案，严格按照计划执行，运用科学的管理制度推进活动开展。
（三）培训宣贯
二季度，市市场监管委将组织专业机构开展多层次全方位的培训，组织对企业员工和评审专家进行培训宣贯，推广先进质量管理方法，提升企业质量意识，固化质量攻关流程，规范评选程序。
（四）跟踪服务
三季度，各推荐单位深入企业指导、检查和督促，了解企业开展质量攻关项目进展情况，帮助企业解决项目中遇到的问题，提出指导性的意见和建议。
（五）提交成果
四季度，各推荐单位按照通知要求将企业申报的质量攻关项目成果提交市市场监管委。
（六）组织评选
四季度，开展质量攻关项目评审，召开全市质量攻关成果发表会，由市场监管委组织专家对发表的质量攻关项目进行评选，各项目小组通过PPT 形式现场展示攻关成果，交流质量管理工具方法，由专家现场打分评选出获奖项目。
四、表彰与奖励
由天津市质量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对本次活动获奖的优秀成果进行表彰，并颁发奖杯和荣誉证书。
    五、活动要求
（一）积极推动。各单位要高度重视，进行动员部署，广泛宣传和动员，发动企业申报质量攻关项目，以质量攻关活动帮助企业找准质量问题，进行质量诊断，制定解决方案，推动企业质量提升扎实开展。
（二）精心组织。各推荐单位要对企业申报的质量攻关项目认真筛选，选择有价值的项目列入全市质量攻关项目计划。企业主管领导要深入一线，在人员、资金、技术问题等方面给予支持，制定项目实施计划，督促工作进度，对各个项目定期研讨，总结经验。
（三）确保落实。各推荐单位要认真组织开展有关项目的跟踪服务工作，引导和帮助企业组织好质量攻关活动，确保取得实效。企业主管部门要对获奖项目和个人要制定奖励政策，提高企业员工参与积极性。各区局要积极向当地党委政府汇报质量攻关工作开展情况，争取奖励政策，提高企业参与积极性。
    （四）加强宣传。各单位要扩大质量攻关活动的影响力，充分利用各种新闻宣传媒体对质量攻关活动中典型经验进行大张旗鼓的宣传报导，总结宣传先进质量管理理念，对活动开展情况和经验做法进行总结，树立全员质量发展理念。


联系人：市市场监管委质量发展处 郭丽坤
市市场监管委质管所  陈莹
电话：27182137    15022686703
传真：23778069
邮箱：tjzlgl0315@163.com

附表：天津市2019年质量攻关重点项目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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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天津市2019年质量攻关重点项目申报表
推荐单位(公章)：
	序号
	申报单位名称
（与公章一致）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行业
	所在区
	项目名称
	项目
负责人
	联系方式
	电子邮箱

	
	
	
	
	
	
	
	
	

	
	
	
	
	
	
	
	
	

	
	
	
	
	
	
	
	
	

	
	
	
	
	
	
	
	
	

	
	
	
	
	
	
	
	
	

	
	
	
	
	
	
	
	
	


  推荐部门负责人：                     填报人：                  联系人电话：                    日期：

注：（1）此表由申报单位填写完成后汇总至推荐单位，由推荐单位统一报送；   
   （2）推荐单位需递交纸质版《天津市2019年质量攻关重点项目申报表》（加盖公章），同时电子版发送至邮箱tjzlgl0315@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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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2019年3月 28日印发

—8—

—7—

